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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９

日向全体董事发出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

次会议的书面通知，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２

日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公司监事及部分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陈汉康先

生主持。 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暨提名董事（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经公司股东推荐，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公司董事会同意提名陈汉康先生、周景春先生、占利华

先生、高翔先生、鲁旭波先生、高志凡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拟聘董事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

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各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提名

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董事会的提名。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的独立意见详

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独立董事关于董事会换届暨提名董事候选人的独立意

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且董事会董事（非独立董事）的选举将采取累

积投票制。本届董事会董事（非独立董事）任期三年，自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计算。

为确保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在新一届董事会董事就任前，原董事（非独立董事）仍将依照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认真履行董事职责。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暨提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董事会同意提名霍杜芳女士、黄廉熙女士、潘孝娜女士为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各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提名程

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董事会的提名。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的独立意见详见

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独立董事关于董事会换届暨提名董事候选人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

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对被提出异议的独立董事候选人，公司将立即修改选

举独立董事的相关提案并公布。本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选举将采取累积投票制。独立董事任期三年，自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计算。 独立董事候选人详细信息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进行公示，任何单位和个人对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有异议的，均可向深圳证券

交易所反馈意见。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为确保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在新一届董事会董事就任前，原独立董事仍将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认真履行董事职责。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定第三届董事会董事薪酬及津贴标准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规模等实际情况并参照地区、行业薪酬水平，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核，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董事薪酬及津贴标准为：

１

、董事长的薪酬标准为

４６

万元

／

年（含税）；

２

、在公司兼任其他职务的非独

立董事按照相应岗位领取职务薪酬，不另领取董事薪酬；

３

、不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职务的董事不

领取薪酬；

４

、独立董事津贴标准为

６

万元

／

年（含税），独立董事出席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差旅费、食宿费以及履

行职务时发生的其他必要费用按公司标准，据实报销。 以上薪酬及津贴实行年薪制，按月平均发放，可根据

行业状况及公司生产经营实际进行调整。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无异议的独立意见，详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独

立董事关于董事薪酬及津贴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关于召开股东大会的具体情况详见刊登于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五、备查文件

１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董事会换届暨提名董事候选人的独立意见；

３

、独立董事关于董事薪酬及津贴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六月二十二日

附件：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一、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陈汉康：男，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１９６１

年

９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高级经济师，浙江省第

十二届人大代表，淳安县企业家协会副会长，淳安县民营企业协会副会长，淳安县慈善总会副会长，淳安县

红十字会副会长。 曾荣获浙江省供销系统劳动模范、杭州市优秀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淳安县优秀企业家、

淳安县优秀党员等荣誉称号。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进入本公司工作，现任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并兼任浙江省淳

安县博爱制冷元件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浙江康盛邦迪管路制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浙江康盛伟业家电

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新乡康盛管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淳安康盛钢带制造有限公司法定代

表人、淳安康盛空调配件制造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合肥康盛管业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新乡康盛制冷

配件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六安康盛管业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徐州康盛制冷配件有限公司法定代表

人、浙江康盛科工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浙江康盛热交换器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上海康盛新型制冷配件

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无锡康盛电器配件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淳安康盛毛细管制造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淳安康盛机械模具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成都森卓管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江苏康盛管业有限公司法定

代表人、安徽康盛管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杭州千岛湖康盛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２

日，陈汉康先生持有本公司

５９

，

０１８

，

５４４

股，占本公司股本总额的

２５．７９％

，为本公司的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陈汉康先生为公司拟聘任董事周景春先生姐姐的配偶。除上述情况外，陈汉康先生

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陈汉康

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周景春：男，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１９７９

年

３

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进入本公

司工作，现任本公司董事、总经理。

周景春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陈汉康先生配偶的兄弟，除上述情况外，周景春先生与本公

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 周景春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占利华：男，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１９６４

年

４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工程师。

２００２

年末进入

本公司工作，曾任技术设备部经理，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是公司主要研发技术骨干，从事冰箱、冷柜制冷管

路产品、生产设备、生产工艺的设计和开发，参与并主持了

Φ４×０．５

单双层焊接钢管、整体式蒸发器、单片式蒸

发器、冰箱无焊点过渡管等系列产品研发工作。

占利华先生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占利华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

高翔：男，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１９７４

年

８

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 长期从事财务管理工作，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期间在河北宣化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历任财务部副部长、部长，中国注册会计师

会员（非执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进入本公司工作，现任公司董事、财务总监。

高翔先生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高翔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

鲁旭波：男，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１９８０

年

３

月出生。 中共党员，本科学历。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进入本公

司工作，历任公司董秘助理、证券事务代表。 现任本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

鲁旭波先生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鲁旭波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

高志凡：男，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１９６７

年

５

月出生。 中共党员，硕士学历。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浙江物产元通机电（集团）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部长、办公室主任；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至今，任浙江物产中大元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金融事业部副部长、企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浙江中大集团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董事。

高志凡先生担任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股东浙江中大集团投资有限公司的董事、总经理，除上

述情况外，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高志凡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

二、独立董事候选人

霍杜芳：女，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１９４２

年

７

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司局级，高级工程师。曾任中

国家用电器协会第三届、第四届理事长、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副会长。 现任中国家用电器协会名誉理事长，中

国轻工业联合会顾问，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广州万宝集团压缩机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江苏

立霸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霍杜芳女士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霍杜芳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

黄廉熙：女，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１９６２

年

１２

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一级律师，曾赴美国及英国

进修法律并在香港从事公司法律业务。历任浙江浙经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合伙人，政协第十届浙江省委员会

常委。现任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合伙

人，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浙江震元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浙江升华拜克生物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黄廉熙女士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黄廉熙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

潘孝娜：女，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１９７５

年

１２

月出生。 大学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

１９９８

年

８

月进

入浙江新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工作， 自

２００１

年起历任浙江新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助理、

财务部副经理，宁波嘉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浙江新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２００６

年起任新湖

中宝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现任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兼财务总监。

潘孝娜女士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潘孝娜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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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９

日向全体监事发出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

次会议的书面通知，并于

２０１３

月

６

月

２２

日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３

人。 本次会议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有效。

一、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暨提名监事（不含职工监事）的议案》

经公司股东推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同意提名任毓申女士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任毓申女

士的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拟聘监事中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

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当选的股东代表监事将与公司职工

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两名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任期三年，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计算。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为确保监事会的正常运作，在新一届监事就任前，原监事仍按照有关法律、法

规和规定，履行监事职责。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定第三届监事会监事薪酬标准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规模等实际情况并参照其他上市公司标准，经审核，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薪酬标准为：

１

、公司外部监事不在公司领取薪酬。

２

、职工监事按照相应岗位领取职务薪酬，不另领取监事薪酬。本议案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二、对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有关议案发表独立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董事会换届暨提名董事（非独立董事）

候选人的议案》、《关于董事会换届暨提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关于拟定第三届董事会董事薪酬及津

贴标准的议案》程序合法，符合公司实际。

三、备查文件

１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三年六月二十二日

附件：第三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

任毓申：女，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１９６１

年

６

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职称。

１９８０

年参加工作，

１９８０

年

１１

月到

１９９４

年

２

月任职于杭州酒厂技术科，

１９９４

年

２

月至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任职于杭州市科技开

发实业公司，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至今任职于杭州市高科技投资有限公司。现任杭州市高科技投资有限公司财务负责

人、本公司监事。

任毓申女士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任毓申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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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3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决定，拟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０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有关事项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０

日（周六）上午

１０

：

００

２

、会议地点：公司会议室（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千岛湖镇康盛路

２６８

号）

３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６

日（周二）

５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二、会议议题

１

、审议《关于换届选举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１．１

选举陈汉康先生为公司董事（非独立董事）

１．２

选举周景春先生为公司董事（非独立董事）

１．３

选举占利华先生为公司董事（非独立董事）

１．４

选举高翔先生为公司董事（非独立董事）

１．５

选举鲁旭波先生为公司董事（非独立董事）

１．６

选举高志凡先生为公司董事（非独立董事）

２

、审议《关于换届选举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２．１

选举霍杜芳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

２．２

选举黄廉熙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

２．３

选举潘孝娜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

３

、审议《关于换届选举第三届监事会监事（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４

、审议《关于确定第三届董事会董事薪酬及津贴标准的议案》；

５

、审议《关于确定第三届监事会监事薪酬标准的议案》。

特别强调事项：

（

１

）议案

１

、议案

２

将对各候选人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表决

累积投票制是指股东大会在选举或者更换两名及以上的董事或股东代表监事时，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

董事或股东代表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

（

２

）独立董事候选人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等有关部门对其任职资格及独立性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本

次股东大会审议。

（

３

）上述议案相关内容详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决议公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独立董事关于董事会换届暨提名董事候选人的独

立意见》、《独立董事关于董事薪酬及津贴的独立意见》、《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三、出席会议人员

１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６

日（周二）下午

１５

：

００

点，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本公司全体股东。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

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２

、董事、监事、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会议登记方法

１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

（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凭代理人的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法人单位

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２

、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凭代理人的身份

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的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３

、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在会议召开前提前登记，登记可采取在登记地点现场登记、传真方式

登记、信函方式登记（股东登记表格式见附件二），不接受电话登记。

４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８

日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００

，下午

１

：

３０－５

：

００

（信函以收到邮戳为准）。

５

、登记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千岛湖镇康盛路

２６８

号公司证券事务部，邮政编码：

３１１７００

。

五、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鲁旭波、廖娟娟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千岛湖镇康盛路

２６８

号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６４８３６９５３

、

０５７１－６４８３６５６０

（传真）

２

、会议费用：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３

、授权委托书、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回执、参会路线见附件。

４

、会期半天。

特此通知。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六月二十二日

附件一：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全权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照本人以下表决指示就下列议案投票，如未作出指示，代理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表

决。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或营业执照登记号：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一、表决指示：

序号 审议事项 表决意见

１

《关于换届选举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票数

（本议案实行累积投票制）

１．１

选举陈汉康先生为公司董事（非独立董事）

１．２

选举周景春先生为公司董事（非独立董事）

１．３

选举占利华先生为公司董事（非独立董事）

１．４

选举高翔先生为公司董事（非独立董事）

１．５

选举鲁旭波先生为公司董事（非独立董事）

１．６

选举高志凡先生为公司董事（非独立董事）

２

《关于换届选举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票数

（本议案实行累积投票制）

２．１

选举霍杜芳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

２．２

选举黄廉熙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

２．３

选举潘孝娜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

序号 审议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３

《关于换届选举第三届监事会监事（股东代表监事）的议

案》

４

《关于确定第三届董事会董事薪酬及津贴标准的议案》

５

《关于确定第三届监事会监事薪酬标准的议案》

说明：

注：

１

、授权委托书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２

、对议案

１

、议案

２

表决时采取累积投票制，具体操作办法如下：（

１

）选举非独立董事时，投票权总数

＝

持

有的股份数

×６

，该投票权总数可在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

２

）选举独立董事时，投票权总数

＝

持有的

股份数

×３

，该投票权总数可在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

３

、对议案

３

至议案

５

投票，请在议案对应的“同意”或“反对”或“弃权”空格内打“

√

”，多选无效。

二、本委托书有效期限自本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委托人签名（委托人为单位的加盖单位公章由法定代表人本人签字）：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二：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回执

致：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个人股东姓名

／

法人股东名

称

股东地址

出席会议人员姓名 身份证号码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量 股东账号

联系人电话 传真

发言意向及要点

股东签字

（法人股东盖章）

附注：

１

、 请用正楷填上全名及地址（须与股东名册上所载的相同）。

２

、 已填妥及签署的回执，应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８

日或该日之前以专人送达、邮寄或传真方式（传真：

０５７１－

６４８３６５６０

）交回本公司证券部，地址为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千岛湖镇康盛路

２６８

号（邮政编码：

３１１７００

）。

３

、 如股东拟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发言，请于发言意向及要点栏目中表明您的发言意向及要点，并注明所

需要的时间。 请注意，因股东大会时间有限，股东发言由本公司按登记统筹安排，本公司不能保证在本回执

上发言意向和要点的股东均能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发言。

４

、 上述回执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附件三：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地址及路线

会议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千岛湖镇康盛路

２６８

号

参会路线：

１

、自驾：由杭新景高速转杭千高速，千岛湖出口前行

５０

米路口右拐直行

４００

米即可到达。

２

、乘车：由杭州西站乘坐高速大巴至千岛湖高速收费站下车，下车后步行

５０

米路口右拐直行

４００

米即可

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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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第三届

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鉴于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即将届满，为保证监事会的正常运作，根

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１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了公司职工代表大会

２０１３

年

第一次会议。 经全体与会职工代表认真审议并现场投票表决，选举王辉良先生和胡海琴女士为公司第三届

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详见附件）。

王辉良先生和胡海琴女士将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股东代表监事共同组成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任期与第三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上述职工代表监事符合《公司法》有关监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公司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高

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

之一。

特此公告。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三年六月二十二日

附件：第三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

王辉良：中国国籍，

１９７６

年

１２

月出生，籍贯浙江淳安。中共党员，大学专科学历。

１９９８

年进入本公司工作，

历任浙江康盛邦迪管路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浙江康盛伟业家电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本公司生产

副总监，现任本公司销售部副总监。

王辉良先生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王辉良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

胡海琴：中国国籍，

１９８２

年

６

月出生，籍贯浙江淳安。 中共党员，大学专科学历。

２００４

年进入本公司工作，

曾任人力资源部经理助理，现任本公司人力资源部副经理。

胡海琴女士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胡海琴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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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扣税前与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每股现金红利（扣税前）

0.05

元；每股现金红利（扣税后）个人股东和

证券投资基金按其持有期限不同每股现金红利分别为

0.0475

元、

0.045

元、

0.04

元；合格境外投资者（

"QFII"

）股

东每股现金红利为

0.045

元。

●

股权登记日：

2013

年

6

月

28

日

●

除权（除息）日：

2013

年

7

月

1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3

年

7

月

5

日

一、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时间

凯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2013

年

5

月

14

日召开的公司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在

2013

年

5

月

15

日的《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二、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

一

)

发放年度：

2012

年度

(

二

)

发放范围：截止

2013

年

6

月

28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

三

)

本次分配以

646,604,078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0

元（含税），共计派发股利

32,

330,203.90

元。

三、 实施日期

（一） 股权登记日：

2013

年

6

月

28

日

（二） 除权（除息）日：

2013

年

7

月

1

日

（三）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3

年

7

月

5

日

四、分派对象

截止

2013

年

6

月

28

日（

A

股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 分红、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1

、根据国家税法的有关规定：

（

1

）对于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的现金红利，公司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股票的个人及证券投

资基金派发股息红利时， 根据 《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税

〔

2012

〕

85

号）》有关规定，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内

(

含

1

个月

)

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

负为

20%

；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

(

含

1

年

)

的，暂减按

50%

计入应纳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

；持股期限超

过

1

年的，暂减按

25%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5%

。按照该通知规定，公司先就应派发股息红利按

5%

的

税率代扣个人所得税后发放，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0.0475

元。

个人股东或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依据其持股期限的不同，按财税〔

2012

〕

85

号第一

条的规定由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计算实际应纳个人所得税额，对超过已扣缴税款的部分，由证券公司等股份

托管机构从个人或证券投资基金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5

个工作日内划付至公司，公司将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个人股东或证券

投资基金应在资金账户留足资金，依法履行纳税义务。

（

2

）对于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项下的居民企业股东，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0.05

元，

其企业所得税自行缴纳。

（

3

）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

）的现金红利

本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按照税后金额每股

0.045

元派发现金红利。 该类

股东如能在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公司提供相关合法证明文件如：

①

、以居民企业身份向中国

税务机关缴纳了企业所得税的纳税凭证；

②

、 以居民企业身份向中国税务机关递交的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

表；

③

、该类股东虽为非居民企业

,

但其本次应获得的红利属于该类股东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并

由该等机构、场所缴纳所得税的证明文件。 由公司确认有关股东属于居民企业股东后，则不代扣代缴企业所

得税，并由公司向相应股东补发相应的现金红利款。 如该类股东未能在规定时间内提供证明文件，则将按照

规定代扣代缴

QFII

股东的现金红利所得税。

2

、公司股东江阴第三精毛纺有限公司、江阴市协力毛纺织厂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放；其他股东的现

金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

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 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部门：凯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地 址：江苏省江阴市新桥镇（

214426

）

电 话：

0510-86121071

传 真：

0510-86126877

七、 备查文件目录

凯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凯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日期：2013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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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风险提示：

合同的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合同履行存在受不可抗力影响造成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

策，注意投资风险。

一、合同签署基本情况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拓日新能

"

）

2013

年

5

月

20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

事会第七次会议、 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和

2013

年

6

月

7

日召开的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

201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

2013

年向喀

什瑞城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咯什瑞城

"

）销售产品、提供劳务等共计不超过

37500

万元人民

币。

根据上述董事会决议、监事会决议和股东大会决议，

2013

年

6

月

21

日，拓日新能全资子公司陕西拓日新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陕西拓日

"

）作为承包人与发包人咯什瑞城签订了光伏电站总承包（

EPC

）合

同

,

合同总金额共计

34000

万元人民币（含税）。

二、交易对手方情况

1.

基本情况：

交易对方名称：喀什瑞城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

注册地址：喀什经济开发区深圳产业园创业二路深喀服务中心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及销售太阳电池组件、太阳能供电电源、太阳能路灯、太阳能集热板及热水器系

统；设计、安装太阳能热水工程、风力发电工程、太阳能电站工程及太阳能路灯工程。

历史沿革：喀什瑞城前身喀什拓日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为拓日新能全资子公司，根据

2012

年

12

月

17

日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于

2012

年

12

月底完成增资扩股，同时公司名称由

"

喀什拓日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

"

变更为

"

喀什瑞城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人民币，喀什城建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

喀什城投

"

）持有喀什瑞城

51%

的股份，拓日新能持有喀什瑞城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9%

的股份。 根据公司

2013

年

4

月

11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为保证公司长远发展战略，专注优势

主营业务， 同意公司将持有的喀什瑞城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

49%

股份转让给公司股东深圳市奥欣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奥欣投资

"

），此次股权转让后，奥欣投资持有喀什瑞城

49%

的股份，喀什城投

持有喀什瑞城

51%

的股份。 近期，根据奥欣投资与喀什城投达成的协议，双方同意由奥欣投资对喀什瑞城

进行增资

5000

万元，将喀什瑞城注册资本由

5000

万元增加至

10000

万元人民币。 目前，已办理完相关工商变

更手续。 此次增资后，奥欣投资持有喀什瑞城

74.5%

的股份，喀什城投持有喀什瑞城

25.5%

的股份。

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喀什瑞城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如下：总资产

10678.78

万元，净资产

5000

万元，营业

收入

0

万元，净利润

0

万元。

2．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与公司发生类似业务的交易金额及占公司同类业务的比重。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与公司发生类似业务的交易金额为

6881.38

万元，占公司同类业务的

12.9%

。

3.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喀什瑞城为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奥欣投资发展有限的控股子公司，为公司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

联交易，相关内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和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相关关联董事、关联股东均已回避表决。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1.

工程名称：喀什瑞城

40MW

电站工程

2.

装机容量：

40,000KW

3.

总承包范围：喀什瑞城

40MW

电站的

EPC

（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及协调、协助发包人配合财政部完

成项目审核验收及资金清算工作，（光伏组件由发包人提供

)

4.

合同执行期：

2013

年

6

月至

2013

年

12

月底

5.

质量要求：承包方完成的工程应当符合光伏行业及电力行业标准。

6.

合同价格：人民币叁亿肆仟万元整（

￥340,000,000.00

）

7.

合同方式：本合同为固定单价承包合同。 即承包人及发包人同意按照邀标过程中经双方议标通过的

8.5

元

/W

（含税）作为合同结算单价

,

该单价在本合同履行过程中不因任何因素调整。

8.

合同生效

本合同双方约定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并分别加盖公章之日起即生效。

9.

付款方式：付款按工程进度支付、竣工结算款在竣工审核后付款。

10.

签订时间：

2013

年

6

月

21

日

11.

争议的解决方式：

发包人（喀什瑞城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承包人（陕西拓日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在履行合同中

发生争议的，可以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解决不成及监理人调解不成，可向深圳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四、董事会关于合同双方履约能力的分析

陕西拓日成立于

2009

年

4

月，是拓日新能全资子公司，在光伏电站开发、设计、施工方面经验丰富，有专

业的设计安装团队，同时具备电站所需光伏太阳电池组件供货能力，履约能力强。

喀什瑞城财务经营正常、财务状况和资信良好，是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的公司。 同时，喀什瑞城的股东

有较强的实力

,

可以为其提供较强的融资支持，因此喀什瑞城具有良好的资金来源，履约能力较强，对向公

司支付的款项形成坏账的可能性极小。

综上，公司董事会认为：承包方陕西拓日与发包方喀什瑞城均完全具备履行本协议的能力。

五、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

本次签订合同总价为人民币

34,000

万元（含税），占公司

2012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64.26%

，若合同

得到顺利履行将对公司

2013

年度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2.

本合同为日常经营合同，本次合同的签订对公司的业务独立性无重大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

行合同而对当事人形成依赖。

3.

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及时披露该合同的履行情况。

六、备查文件

1.

喀什瑞城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0MW

光伏电站工程总承包（

EPC

）合同

2.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3.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4.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5.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署重大合同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6月24日

2013年 6 月 25 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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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工程中标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保证本公告所载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本公司中标以下重大工程：

一、 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与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中标新建杭州至长沙铁路客

运专线江西、湖南段

"

四电

"

系统集成、防灾安全监控、信息及相关工程

HCGXSD

标段，其中本公司所占份额为

人民币

321,801

万元，工期

420

日历天；

二、 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和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中标新建沈阳南

站工程站房部分（

SYNS-3

）标段，中标价为人民币

281,213

万元，工期

1050

日历天；

三、 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重庆至贵阳铁路扩能改造工程站前工程

YQZQ-8

标

段，中标价为人民币

269,631

万元，工期

1279

日历天；

四、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新建西安至成都客运专线西安至江油段（四川省境

内）站前工程施工总价承包

XCZQ－4

标段，中标价为人民币

264,791

万元，工期

1735

日历天；

五、 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天津铁路枢纽西南环线扩能改造工程

NHSG-2

标段，

中标价为人民币

160,094

万元；

六、 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东北东部铁路通道登沙河至庄河段改造工程

DZ2

标

段，中标价为人民币

156,660

万元，工期

912

日历天；

七、 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大桥局股份有限公司中标新建兰州至中川机场铁路工程

ZCTL-SG3

标段，中

标价为人民币

156,507

万元，工期

1341

日历天；

八、 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与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中标新建杭州至长沙铁路客

运专线浙江段

"

四电

"

系统集成（含防灾安全监控系统）

HCZJSD

标段，其中本公司所占份额为人民币

151,955

万

元，工期

671

日历天；

九、 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和中铁十局集团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中标新建重庆至

利川铁路重庆北站站房及相关工程，中标价为人民币

151,855

万元，工期

2008

日历天；

十、 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山西潞安高硫煤清洁利用油化电热一体化示范项目

专用铁路工程，中标价为人民币

104,000

万元，工期

15

个月；

十一、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新建田师府至桓仁铁路

TH-1

标段，中标价为人民

币

98,593

万元，工期

1279

日历天；

十二、 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隧道股份有限公司中标武汉市轨道交通六号线一期工程第十一标段土建

工程，中标价为人民币

96,500

万元，工期

775

日历天；

十三、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大桥局股份有限公司中标太原市北中环桥建设工程，中标价为人民币

83,

677

万元，工期

221

日历天；

十四、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广东省连平（赣粤界）至从化公路项目

A

类路基桥

梁标

S28

和

C

类隧道标

S20

，中标价合计为人民币

75,182

万元；

十五、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湖南省永吉高速公路项目土建工程施工第

15

、

16

标

段，中标价合计为人民币

68,339

万元，工期均为

30

个月；

十六、 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武汉市轨道交通六号线一期工程第十八标段土建

工程，中标价为人民币

66,849

万元，工期

780

日历天；

十七、 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隧道集团有限公司中标湛江国家石油储备地下水封洞库工程原油洞罐区

地下结构工程，中标价为人民币

65,949

万元；

十八、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武汉市轨道交通六号线一期工程第八标段，中标

价为人民币

61,900

万元，工期

840

日历天；

十九、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贵州凯里

"

未来城

"

一期房建项目一标段，中标价为

人民币

56,859

万元，工期

720

日历天；

二十、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北京地铁

16

号线工程土建施工

14

合同段，中标

价为人民币

54,802

万元，工期

1306

日历天；

二十一、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金阳金湖路道路工程

Ⅰ

标段施工工程，中标价

为人民币

53,203

万元，工期

730

日历天。

二十二、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铁大桥局股份有限公司中标广东省连平（赣粤界）至从化公路项目

B

类（特

大桥梁标

S22

） ，中标价为人民币

51,849

万元。

上述工程中标价合计为人民币

2,852,209

万元，约占本公司中国会计准则下

2012

年营业收入的

5.91%

。

特此公告。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六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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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茂硕电源

"

或

"

公司

"

）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自

2013

年

6

月

6

日开市时起停牌。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3

年

6

月

7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3-060

）。

2013

年

6

月

14

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

2013

年第

6

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以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动各项工作， 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

议，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议案。 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至少每五个

交易日发布一次相关事项进展公告。

特此公告。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6月25日

证券代码：002660� � � �证券名称：茂硕电源 公告编号：2013-064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茂硕电源

"

或

"

公司

"

）为保证监事会的正常运作，根据《公司

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013

年

6

月

24

日，公司第二届职工代表大会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了

2013

年第一

次会议：

本次会议应出席职工代表

8

人，实际出席的职工代表

8

人，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 会议由陶胜先生主持，会议以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议

案》：选举谢颖彬先生出任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任期至第二届监事会届满时止。 谢颖彬先生的

简历见附件。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成员中， 最近两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

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3年6月25日

简历：

谢颖彬，男，中国国籍，

1971

年

2

月出生，毕业于中南大学（原长沙铁道学院），大学本科学历，学士学位。

谢颖彬先生

1991

年

9

月至

1992

年

3

月于广东省水电二局子弟学校任教，

1992

年

3

月至

1993

年

10

月任东莞市清

溪钜顺鞋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1993

年

11

月至

1998

年

6

月任深圳市沙头角珍兴鞋业有限公司企划主管，

1998

年

7

月至

2003

年

10

月任东莞市清溪文邦电线有限公司人力行政部经理，

2003

年

11

月至

2009

年

11

月任东

莞市清溪钜顺鞋业有限公司企划经理、人力行政经理、办公室主任、总经理特别助理等，

2009

年

12

月至今先

后任茂硕电源人力资源中心总监、行政总监、精益自动化部总监等职务。

谢颖彬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

际控制人以及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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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监事会于

2013

年

6

月

24

日收到监事肖凯先生提交的书面

辞职报告，肖凯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监事职务。 肖凯先生的辞职没有导致公司监事会人数低于法

定人数，不影响公司监事会的正常运作，辞职后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辞职报告自本公司监事会收到之日起生效。

公司感谢肖凯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

特此公告。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3年6月25日


